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的核查意见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保荐机构”）担任南京埃

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斯顿”、“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和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埃斯顿及子公司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事项

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埃斯顿及子公司拟与具有相应资质的融资租赁公司（以下简称“租赁公司”）

合作，采取由租赁公司向客户以融资租赁模式销售公司或子公司产品（以下简称

“设备”），并向租赁公司就公司或子公司销售的设备提供余值回购担保。 

在本担保议案批准日至下一年度相关股东大会重新审核之前累计融资租赁

余值回购担保及融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本额度将包含在公司

及子公司各年度申请综合授信的额度内。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融资租赁业务方案概述 

本融资租赁业务的回购担保模式为：公司或子公司直接通过租赁公司实现销

售，在约定条件下对租赁公司提供余值担保，并由客户对公司或子公司提供反担

保。 



 

 

由公司或子公司与租赁公司签订一定额度的框架合作协议，在该额度内双方

进行合作开展设备融资租赁业务。针对具体项目，公司或子公司、租赁公司及客

户（承租人）三方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由公司或子公司将产品出售给租赁公司，

由租赁公司支付货款。租赁公司与客户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将产品融资租赁给客

户，客户向租赁公司分期支付租赁费，在客户未支付完融资租赁费之前，设备所

有权为租赁公司所有。如果客户不能如期履约付款，在约定条件下公司或子公司

将承担回购担保责任。公司或子公司同时与客户签署反担保合同，要求客户就该

融资租赁项下的回购担保提供反担保。 

三、本次融资租赁业务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推动和扩大公司及子公司产品的销售力度和市场

占有率，加快资金回笼的速度，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促进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的发

展。 

在风险控制上，公司及子公司对销售客户的选择将严格把控，将从资信调查、

设备远程控制等各方面严格控制，要求客户就融资租赁项目提供相应的反担保措

施。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7 年 8 月 25 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33,220.82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2.74%。 

本次融资租赁余值回购担保及融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担

保总额占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合并）的 13.77%。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通过与租赁公司合作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既可以促进公司及子公司产品的销

售，扩大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又可以加快货款回笼，提高公司营运资金使用



 

 

效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客户（承租人）可以利用公司良好的资信等级，取

得租赁公司较低资金成本的融资租赁资金支持，减少资金压力，有利于维护良好

的客户关系。 

在风险控制上，公司对承租方的选择严格把控，从资信调查、项目可行性论

证、项目审批手续完备性等方面严格控制，公司管理层逐笔项目审批，在确定按

融资租赁业务模式销售时，要求客户就融资租赁项目提供相应的反担保措施，以

确保公司利益不受损失。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在公司对承租方及项目情况严格把控的前提下，本次为

公司及子公司产品销售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事项有利于促进公司

业务发展，及时回收货款，提高公司营运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公

司的整体利益。公司及子公司仅对信誉良好且具备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条件的客户

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能够有效防控风险，未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利

益。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同意上述担保事项。本

担保事项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为公司及子公司产品销售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

业务回购担保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公司全体独立董事

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为公司及子公司产品销售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业务有利于促进公

司业务发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荐机构同意为公司及子公司产品销售向客户

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事项。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及子公司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魏 勇 

 

 

 

保荐代表人（签字）：  

铁维铭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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